中山市生态环境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中环不罚字〔2024〕1012号

当 事 人：中山市汇晟油脂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智龙

住    所：中山市民众镇沙仔工业园西沙路（恒丰厂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0795737087

本单位对中山市汇晟油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你单位”）超标排放水污染物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经查，你单位初期雨水收集渠内收集了部分生活废水，初期雨水收集渠末端设置有一临时废水收集池，该收集池与你单位雨水排放口（DW002）相连。同时，临时废水收集池内有设置塑料管道联通你单位生活污水收集池，通过该管道可将你单位临时废水收集池内废水抽至你单位生活污水收集池，定时转移至中山海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时，你单位临时废水收集池联通市政雨水管网的雨水排放口的阀门处于关闭状态，但存在破损并有废水滴漏情况。

经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你单位临时废水收集池及雨水排放口进行采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你单位雨水排放口外排废水中五日生化需氧量、动植物油类、化学需氧量浓度分别为125mg/L、18.6mg/L、452mg/L，均超过了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规定的允许排放限值。
2024年6月26日，环境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复查，你单位雨水排放口的阀门已经进行修复并处于关闭状态，未发现有跑冒滴漏情况，已改正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执法人员于2024年4月12日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取证照片、视频证据、执法人员于2024年6月8日制作的询问笔录、执法人员于2024年6月26日对后督察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及现场照片、《检测报告》（275WR24043012）等证据材料为证。

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关于“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规定，已经构成违法。

鉴于你单位阀门处于关闭状态，因损坏而造成滴漏，且滴漏的为生活污水，不存在主观故意，且及时改正，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我单位已于2024年9月25日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不予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不予处罚决定，并明确告知你单位有权提出陈述申辩。你单位未向我单位提出陈述申辩。该事实有我单位《中山市生态环境局不予行政处罚告知书》（中环不罚告字〔2024〕1010号）、EMS联单及邮件轨迹等材料为证。

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和《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我单位决定：

对你单位不予行政处罚。

如对上述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中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中山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10月22日

附：生态环境守法提醒书
联系单位：中山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一科

联系地址：中山市东区中山三路26号2215室

联系人：孔小姐      电话： 88868702
